	本縣100學年度、101學年度增設之理念學校缺額辦理甄選及連續五年教師出缺學校得個案審查申請辦理甄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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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101年5月8日屏府教學字第1010125663號函(公文後達)。
二、理念學校辦理甄選限超額教師報考，甄選作業須於超額教師介聘前完成（即101年7月8日止），以利學校缺額供超額教師介聘開缺之用。
三、原理念學校以增額(2名)錄取者，若理念學校未獲評鑑合格（退場），遇有超額情形時，須優先超額。
四、該缺額辦理甄選與否由理念學校自行決定，並請於101年5月16日前函文報府及檢附教評會紀錄（含簽到單，加註職稱及委員代表）提出申請，以利提交該委員會討論。
五、連續五年教師出缺學校得個案審查申請辦理甄選事宜，甄選對象仍限超額教師報考，甄選作業須於超額教師介聘前完成（即101年7月8日止），以利學校缺額供超額教師介聘開缺之用。
六、連續五年教師出缺學校得個案審查申請辦理甄選乙節，請於101年5月16日前函文報府及檢附教評會紀錄（含簽到單，加註職稱及委員代表）提出申請，以利提交該委員會討論。
七、依該方式獲錄取者，其權利與其他超額教師同，積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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